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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围

本规范对实施食品安全风险分级管理、食品经营单位信息管理和预警数据进行分析说明。

2、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文适用于本文件。

2.1食品安全food safety

指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

慢性危害。根据倍诺食品安全定义，食品安全是“食物中有毒、有害物质对人体健康影响的

公共卫生问题”。

2.2食品经营单位food business unit

指经营食品的一种经济组织，有自己的名称、地址、固定的经营场所、组织机构和财务

制度，以及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从业人员。在经营活动中，经营单位可以刻制公章、开立帐

户，可以单独核算(非独立核算),依法纳税，开展核准范围内的食品经营活动。

2.3预警early warning

指食品质量、经营问题引发的社会性安全事件发生之前，根据以往的总结的规律或观测

得到的可能性前兆，向相关部门发出紧急信号，报告危险情况，以避免危害在不知情或准备

不足的情况下发生，从而最大程度的减轻危害所造成的损失的行为。

3、认证模式

初次认证+监督审核+再认证+非例行监督（必要时）。

4、食品安全风险分级管理

4.1风险分级管理制定依据

4.1.1法律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确立了风险管理的原则，第一百零九条明确提出：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根据食品安全风险监测、风险评估结果和食品安全状况

等，确定监督管理的重点、方式和频次，实施风险分级管理。

4.1.2落实“四有两责”要求

食品安全监管产品种类多、监管主体多、风险隐患多，食品监管任务十分艰巨。但与之

相对的是，基层食品监管人数严重不足，设施设备较为落后，有限的监管资源与繁重的监管

任务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面对仍然复杂的食品安全形势、面对数量如此众多的监管对象，

一年检查几次才能做到监管到位、履责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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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监管任务要求

在日常工作中，存在着用力平均、不分主次、重点不突出等现象，缺少靶向性和精准度，

有问题不会查、查不出的，监管的科学性不高、工作效能不高的问题较为普遍。

食品安全风险分级是指以风险分析为基础，结合食品生产经营者的食品类别、经营业态

及生产经营规模、食品安全管理能力和监督管理记录情况，按照风险评价指标，划分食品生

产经营者风险等级，并结合当地监管资源和监管能力，对食品生产经营者实施的不同程度的

监督管理。

4.2风险分级管理制定实施

4.2.1科学划分风险等级

食品经营企业风险等级从低到高分为A级风险、B级风险、C级风险、D级风险四个等级。

食品生产经营风险等级的划分由静态风险和动态风险两方面因素确定。静态风险就是食品经

营企业产品本身的风险系数。动态风险是食品经营企业在生产经营条件保持、生产经营过程

控制、管理制度建立运行等因素情况。按照静态风险因素量化分值表和动态风险因素评价量

化分值表，将静态和动态风险因素进行量化，通过打分的方式，获得风险分值，确定食品企

业经营者风险等级。

4.2.2确定日常监督检查频次

根据食品企业经营者风险等级，确定监管重点，对不同风险级别的企业实施不同的监管

频次；风险等级越高，年度日常监督检查频次越高，其中A级不少于1次/年，按风险等级依次

递增。

4.2.3实施风险等级动态调整

企业风险等级原则上实施年度调整，监管部门根据日常监督检查、监督抽检、违法行为

查处、食品安全事故应对、不安全食品召回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记录情况，对食品生产经营

者的下一年度风险等级进行调高或调低的动态调整，明确下一年度食品企业经营者的风险等

级。如在本年度内，如出现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出现不合格的，上调1个风险等级，增加检查频

次。

5、食品经营单位信息管理

5.1经营主体信息管理

5.1.1记录食品经营单位的基本信息，包括企业编码、名称、类型、经营地址、联系电话、传

真等在内的流通节点主体信息，以及包括经营者编码、名称、性质、经营类型、法人等在内

的经营商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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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保证食品可追溯。国家鼓励食品生产经营者采用信息化手段采

集、留存生产经营信息，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国务院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

农业行政等有关部门建立食品安全全程追溯协作机制。

5.2城市肉类蔬菜流通过程信息管理

根据食品经营单位的经营食品信息，汇总各流通节点追溯子系统上传的该食品流通过程

信息，包括在屠宰厂产生的生猪进厂、屠宰检疫检验、肉品出厂信息；在批发市场产生的肉

菜进场、检测、交易信息；在零售市场产生的肉菜进场、销售信息；在团体消费单位产生的

进货验收信息等。运用追溯链条合成，提供过程信息查询和汇总等服务。信息采集应符合《肉

类流通追溯基本要求》、《蔬菜流通追溯基本要求》的规定。

5.3食品经营单位工作考核管理

根据商务部和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制定的考核制度，对食品经营单位相关工作进行智能化

考核，实现智能化横向比较和纵向分析。

5.4食品安全应急处理

当食品事件发生时，应及时发布警示信息，支持有关部门依法开展问题产品下架、退市、

召回等应急处置工作，控制问题商品流通。

6预警数据分析

6.1对食品经营单位预警警报分类

系统通过对食品安全隐患信息和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分析评估，根据其性质、严重程度、

可控制性和影响范围等因素，把食品安全风险预警警报分为三级：黄色、橙色、红色警报。

6.1.1黄色警报

当食品经营单位的食品安全卫生质量指标合格率低于该类食品的五年平均合格率；出现

一般项不合格情况或区域性不合格情况，造成一定社会影响的食品质量安全问题或食品质量

安全事故；出现涉及全市区域的食品安全质量问题的，发布黄色预警警报。

6.1.2橙色预警警报

当食品经营单位的食品安全卫生质量指标合格率低于该类食品的五年平均合格率的90%;

出现区域性食品制假售假情况或少数企业出现生产加工假冒伪劣产品，掺杂使假、以假充真，

以非食品原料、发霉变质原料加工食品，滥用食品添加剂等较大社会影响的食品安全质量问

题或食品安全事故的，发布橙色预警警报。

6.1.3红色预警警报

当食品经营单位的食品安全卫生质量指标合格率低于该类食品的五年平均合格率的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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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大范围生产加工假冒伪劣产品，掺杂使假、以假充真，以非食品原料、发霉变质原料加

工食品，滥用食品添加剂等严重社会影响的食品安全质量问题，出现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

发布红色预警警报。

6.2食品经营单位预警数据分析

以食品经营单位的产品在流通过程信息和流通主体备案信息为基础，实现对经营企业的

食品交易数量、价格、金额等项目进行综合分析利用；建立有效的信息统计方法和问题发现

工具，应用信息对称性、进出平衡性、信息连续性等问题诊断方法，推动试点企业真实有效

地使用追溯系统。

6.2.1信息不对称预警

根据食品经营单位的台账上报记录，追溯上游流通信息，发现信息不对称，如产品产地、

经营场所、产品数量、价格、金额等，则给食品经营单位推送预警信息，食品经营单位根据

预警信息尽快展开应急处理工作。

6.2.2进销平衡预警

根据食品经营单位的台账上报记录，发现产品出库和入库数量不对等，生成预警记录，

食品经营单位需要对库存重新盘点，防范食品安全问题出现。

6.2.3食品过期预警

通告信系统工具，收集和统计入库的产品信息，记录期效时间，区分过期的产品，生成

预警记录。


